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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国内外水电枢纽通航设施管理体制进行调研分析，结合贵州通航管理自身的

特点，论证采取符合贵州省情的通航管理体制模式，不仅有利于枢纽通航建筑物的通航过坝能

力的充分发挥，保障船舶过坝安全，促进航运事业的发展，同时对充分利用水利资源、发挥综

合效益均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为贵州水电枢纽通航管理体制模式选择提供参考或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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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位于祖国大西南，是一个不沿海、不沿边、不沿大江大河的内陆省份，区位相对封闭

，缺少优势。但贵州是自然资源丰富的省份之一，在能源、矿产、生物、旅游资源等方面，具

有得天独厚的突出优势。其中水能资源蕴藏量为 1874.5 万千瓦，居全国第六位，可以称得上

是“非水网地区的水网地区”。随着水电开发的加快，天然河流航道条件得到很大改善，通航

里程也有较大的增长。电站蓄水后形成的库区通过支汊沟壑连接更多城镇、村寨、矿产区和旅

游景点，富裕的水深、平静宽阔的水面为航运发展提供了更优越的条件。  

水运具有运量大、占地少、能耗低、对环境影响小等多种优势，是国家鼓励和支持发展的

运输方式。对此，国务院 2011 年 2 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把

大力加快全国内河水运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提出 10 年左右时间建成我国畅通、高效、平

安、绿色的内河水运体系；国务院 2012 年 2 号文“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对贵州省内河水运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就是要加快内河水运发展，研

究打通连接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水运通道，加快库区和旅游航运开发。随着乌江各级水电枢纽的

建成，水电枢纽通航管理体制成为贵州水运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因此，建立和创新贵州

水电枢纽通航设施管理体制，是贵州省贯彻落实两个国发 2 号文件精神，抓住国家重视内河水

运发展重要机遇加快省内水运发展的重要举措。  

 

1.国内水电枢纽通航管理体制现状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 900 余座通航建筑物管理体制模式的调研结果，目前国内

具有发电效益的枢纽，其通航设施管理体制大体分为三类：  

一类是水利水电业主建设并统一管理模式，即发电设施和通航设施统一由水利水电业主（

电力部门）建设、运行、管理、维护，所有费用由电站全权负责。最具代表性的有福建闽江水

口电站、广西岩滩水电站、湖南沅水五强溪水电站、湖北丹江口水电站等。  

二类是水利水电业主建设委托交通部门代管模式，即发电设施和通航设施由水利水电业主



统一建设，但通航设施委托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运行、管理和维护，通航设施产权仍归属水

利水电业主，双方的具体责权以合同方式明确。管理、运行、维护费用由行政经费和事业经费

两部分组成，其中行政经费由中央或地方财政拨款，事业经费由电力企业在发电成本中列支，

即：电力企业负责通航设施（含待闸锚地）的日常运行、维护费用。最具代表性的有长江三峡

水利枢纽、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乌江彭水水电站等。  

三类是交通部门建设的航电枢纽统一管理模式，即发电设施和通航设施统一由交通部门建

设、运行、管理、维护。所有费用在发电成本中解决。最具代表性的有湖南湘江株洲航电枢纽

、湖南湘江大源渡枢纽、广西桂平和贵港枢纽、黑龙江大顶子山枢纽等。  

 

2.国外水电枢纽通航管理体制基本模式 

据了解，国外水利水电枢纽通航设施管理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和欧洲，基本模式为枢纽和通

航设施统一管理、枢纽和通航设施分开管理两种。  

一种是典型的田纳西河枢纽和通航设施分开管理的美国模式。美国田纳西河开发是世界上

成功的范例之一，其管理机构有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美国陆军工程师兵团、海岸警卫队三家

，在航运上分别负责航道相关设施建设、船闸及相关设施的管理与维护、水上交通运输安全以

及相关行政审批与违法事件查处。这种管理体制的有点是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充分发挥专业

优势，同时注意加强合作，协调一致。  

另一种是典型的多瑙河奥地利枢纽和通航设施统一管理的欧洲模式。奥地利多瑙河干流梯

级的开发建设采用单个业主滚动开发的方式，整个河段均由奥地利多瑙河电站股份公司开发。

该公司主要职责是综合性规划、建设和管理多瑙河奥地利河段的各级水电枢纽，并负责该河段

边界上国际水电枢纽建设管理，如有关的投资分担、利益划分等技术和法律谈判工作。它以业

主单一，设计、施工和管理规范化和“发电一通航一环境”综合一体为主要特点。其优点是：

由于是单个业主且采用滚动开发方式，整个梯级水电站在诸多的设计中都考虑实行统一的尺寸

，便于运行操作的方便，实现了电站一体化管理及设备通用，节省了投资。在运行管理方面，

枢纽和通航设施由同一业主管理和维护，便于优化调度，高度的自动化水平使运行管理费用降

至很低；维修队伍和设备在流域内各级电站中共用，提高了维修队伍的工作效率和设备的利用

率，进一步降低了维护费用。  

 

3.几种管理体制模式优劣对比 

3.1 水电部门统一建管模式  

优点：通航设施管理机构作为企业内部组织，容易协调，便于对整个枢纽进行管理；通航

设施运行、维护资金有保障。  

缺点：水电企业以发电为主追求效益最大化造成通航设施建而不通，导致航运萎缩甚至断



航；即便通航，但通航调度困难，堵航事件亦时有发生，存在通航安全隐患；水资源综合利用

重电轻航，不利于航运可持续发展。  

实例 1：福建闽江水口水电站，由于下游河床下切导致船闸的下闸首门槛露出水面而不利

通航，该问题自 2005 年底至今仍未妥善及时地解决，致使闽江基本断航。据了解，水口电站

建设前闽江年货运量达 1000 多万吨，目前仅 100 余万吨。据福建省交通部门提供的数据，2008

年～2011 年，水口电站通航枢纽（船闸、升船机）共实现平均通航 192 天、通过 1597 闸次、

货运量 123.4 万吨。  

实例 2：湖南沅水五强溪水电站，其船闸开闸时间次数极不稳定，有时每周开二次，有时

每周一次，有时甚至半月才开一次，导致货物由水改路，航运逐渐萧条。类似的还有湖北丹江

口水电站、广西岩滩水电站等。  

3.2 交通部门代管模式  

优点：充分发挥交通主管部门管理航道设施的职责；有效整合海事、运输、航道等行政管

理资源；有利于船舶安全便捷过坝和通道畅通。  

缺点：通航设施代管部门需每年与水电业主签订代管协议，通航设施运行、维护、技改资

金得不到保障；发电与通航设施属不同管理部门，协调难度较大，一定程度影响水运通道效益

有效发挥。  

实例：长江三峡通航设施的管理，由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负责运行管理，通航

以来，三峡两线船闸在 2011 年货物通过量超过了 1 亿吨，提前 19 年达到了设计通过能力（三

峡船闸单向设计通过能力 2030 年 5000 万吨）。但在管理实践中，三峡通航管理局每年需与三

峡公司签订代管协议，落实资金仍存在一定障碍。  

3.3 交通部门统一建管模式  

优点：综合了前面两种模式的优点，屏蔽了前两种模式缺点；最大化发挥了水资源的综合

利用；避免了各行业之间矛盾的冲突。  

缺点：电力技术不够成熟；发电入网问题存在障碍。  

实例：湘江株洲航电枢纽，是“以通航为主，航电结合，兼顾交通灌溉”为己任的航电枢

纽。截至 2012 年 11 月 25 日，株洲航电枢纽船闸过闸量达到 1264.7 万吨，而该船闸于 2009

年底就已达到了设计通过能力 1260 万吨，提前 25 年实现设计通过能力。目前枢纽正在规划

2000 吨级二线船闸建设工作。  

 

 

4.贵州通航管理相关工作分析与探索 



4.1 贵州通航设施管理现状  

贵州通航设施管理现状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通航设施零拥有。目前，贵州境内的水电枢

纽尚未建成能运行的通航设施，在建的有乌江上的构皮滩、思林、沙沱三座升船机、清水江上

的白市升船机。二是通航管理机构及体制尚未建立。由于省内没有通航设施，相关的管理机构

及管理体制均未建立。三是通航管理技术力量薄弱。由于没有通航管理经验，各部门也没有相

关的技术人才及培养计划，全省通航管理技术力量相当薄弱。四是通航设施管理体制模式的研

究和抉择迫在眉睫。乌江上在建的构皮滩、思林、沙沱三座升船机，安照贵州省人民政府相关

文件要求，必须确保思林、沙坨通航建筑物在 2015 年年底建成并通航，构皮滩通航建筑物在

2017 年年底建成并通航。因此，贵州水电枢纽通航管理体制模式特别是乌江水电枢纽通航管

理体制模式的研究等相关工作已迫在眉睫。  

4.2 通航管理对策研究  

通过国内外通航管理体制模式对比分析，结合省内各主要通航河流被水电枢纽截断导致流

域经济带尚未形成等客观实际及乌江水运通道建设的客观需求，对贵州水电枢纽通航设施管理

相关对策建议如下：  

一是管理体制模式建议。管理体制模式宜采取交通主管部门管理的代管模式，即水电站业

主在产权不变的前提下，将枢纽通航设施的管理、运行、维护、检修等业务委托给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负责，双方的具体责权以合同方式明确。  

二是尽快建立通航设施管理机构。随着乌江各水电枢纽通航设施的即将建成，相关部门应

尽快建立通航设施管理机构。按精简、效能的原则，结合省内流域及通航管理技术力量等客观

情况，贵州水电枢纽通航设施管理机构可按以下方式建立：①新成立省通航管理局，正县级，

负责全省通航设施的联合调度、运行、管理等工作；各流域设通航管理处，副县级，指导下设

机构通航管理工作；各通航设施设通航管理段或通航管理所，正科级，具体负责枢纽通航设施

的运行、维护、检修、技改等工作。②整合流域航道管理力量，采取一门多牌、扩编方式，即

在原有航道管理机构上加挂“通航管理局”，负责流域通航设施的联合调度、运行、管理等工

作；下设设通航管理处，副县级级，具体负责枢纽通航设施的运行、维护、检修、技改等工作

。以上两种方式建立的所有机构编制均为省财政全额预算管理事业编制。  

三是通航设施运营经费保障。根据调研情况，国内交通主管部门代管的枢纽通航设施资金

来源渠道：行政事业经费由财政拨付，运行维护费用由电站业主负责。因此贵州水电枢纽通航

设施管理经费来源渠道建议为：①行政事业经费纳入省级财政全额预算管理；②运行维护费用

：通航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运行、维护、保养、检修、安全监测等费用，每年由水电业主在水

电站电力成本中列支，并交省财政转移支付给通航管理机构统筹安排。  

4.3 其他建议意见  

4.3.1 协加强组织领导  

充分发挥“贵州省内河航运通航领导小、组”的作用。加快“以打通我省出省水运通道，

实现航运加快发展为目标，协调省内通航河流水电站业主，按国家和省的航运发展规划，共同



推进通航设施的规划、设计、建设；及时解决通航设施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对于在枢纽

通航建筑物的管理，运行、维护、检修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应该及时向省内河航运通航领导小

、组汇报，使出现的重大问题能及时解决，推动各有关方面认真落实支持航运发展的各项政策

措施。  

4.3.2 抓紧制定通航管理办法  

结合三峡及国内其他水利枢纽通航设施管理的具体情况，要尽快组织省内专家调研起草《

贵州省通航设施管理规定》，并争取在乌江、北盘江、都柳江、清水江等通航设施运行前报请

省政府颁布实施，这样可以有效规范地方通航河流通航设施的管理，充分发挥枢纽通航建筑物

的通航过坝能力，为船舶过坝提供安全便捷的服务，促进航运事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对于通

航设施是否有条件实行收费等问题，亦可以通过地方政府规章予以确定。  

4.3.3 建立联合调度机制，保障船舶过坝安全  

各水电站下泄的流量和发电时下泄的不稳定流，对船舶的正常航行和航行安全有决定性作

用。因此，建议在贵州省发展改革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相关部、门尽快建立联合调度机制，

并设立监管中心。各部门建立定期的协商会议制度，相互通报水电站运行调度情况和船舶航行

情况，相互协商，相互配合，共同做好发电调度和航运调度相协调，做到既要保发电，又要保

通航，做到水利资源的充分利用、发挥综合效益。  

4.3.4 加强人才培养和枢纽航运配套设施的建设  

针对贵州河流属典型山区河流，通航设施多建在偏僻峡谷地段并多为升船机，其管理运行

维护工作量大、难度大、技术复杂等特殊性，通航管理机构应及时安排枢纽通航管理部门人员

参与工程的设计、施工、设备制造、安装、调试、试运行等各项工作，专门组织人员到管理体

制模式成熟、经验丰富的通航管理机构甚至国外进行学习和培养，以求操作人员达到上岗的标

准要求。同时，要加强枢纽航运配套设施的建设，如枢纽上、下游船舶待闸锚地，枢纽现场管

理办公设施、贵阳或者市（州）管理保障基地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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